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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
 代⼦公司宏都阿⾥⼭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

與⾏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之訴訟達成和解。

符合條款 　第 2 款 事實發⽣⽇  110/07/29

說明

1.法律事件之當事人: 

宏都阿里山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稱「宏都阿里山公司」)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(以下稱「林務局」) 

2.法律事件之法院名稱或處分機關: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

3.法律事件之相關文書案號:109年度重上更(二)字第15號 

4.事實發生日:110/07/29 

5.發生原委(含爭訟標的): 

民國95年06月19日宏都阿里山公司與林務局簽定「民間參與投資經營阿里山森林 

鐵路及阿里山森林遊樂區案興建暨營運契約」，民國98年8月8日受莫拉克颱風影 

響，雙方因履約產生爭議提起訴訟，歷經多年爭訟，雙方於民國110年07月29日 

在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簽署和解筆錄，達成訴訟上和解，終止訴訟。 

6.處理過程: 

一、本案於民國109年02月14日再經最高法院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，經臺灣 

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承審法官盡力勸說，再經兩造當事人努力之下，民國110年07月 

29日於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簽署和解筆錄。 

二、和解內容︰ 

(一)北門車站飯店有償移轉及維護費用 

林務局願民國110年12月31日前通知宏都阿里山公司辦理塗銷地上權登記及建物 

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林務局，林務局給付新台幣757,766,146元(含稅及維護費用)。 

(二)返還開發權利金及履約保證金之餘額 

宏都阿里山公司交付北門車站飯店全部財產之相關文件，經完成點交後，林務局 

給付新台幣72,233,854元。 

(三)兩造當事人於民國95年06月19日簽訂之「民間參與投資經營阿里山森林鐵路及阿 

里山森林遊樂區案興建暨營運契約」及民國97年3月簽訂之設定地上權契約，全部終止。 

7.對公司財務業務影響及預估影響金額: 

一、兩造當事人以原始投入成本及應負擔之履約成本，協議和解金額。 

二、宏都阿里山公司於以前年度已對該契約項目內之營運資產、開發 

權利金及履約保證金等評估資產減損及提列損失。待和解約定事項完成後認列相關 

損益。 

三、宏都阿里山公司之北門車站飯店營運權終止，未來主要經營業務項目，尚待全體 

股東決議。 

8.因應措施及改善情形:無。 

9.其他應敘明事項:尚未收到法院核發之和解筆錄。

以上資料均由各公司依發⾔當時所屬市場別之規定申報後，由本系統對外公佈，資料如有虛偽不實，均由該公司負責。




